
境外投资备案中投资港澳台如何处理？

产品名称 境外投资备案中投资港澳台如何处理？

公司名称 北京摩高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SOHO西区18号楼12层

联系电话  18911212529

产品详情

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）第六十二条规定：

“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对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开展投资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企业对境外开展投资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”

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提到“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或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
区企业对境外开展的投资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”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境外投资，具体
如何参考本办法？

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）对境内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
投资项目采取“事前管理有区别、事中事后全覆盖”的管理思路，对其中的敏感类项目实行核准管理。
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，也即涉及投资主体直接投入资产、权益或提
供融资、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。

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中，投资主体是中央管理企业（含中央管理金融企业、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机构直
接管理的企业，下同）的，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；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，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
以上的，备案机关是国家发展改革委；投资主体是地方企业，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，备案机关是
投资主体注册地的省级政府发展改革部门。本办法所称非敏感类项目，是指不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且不
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。本办法所称中方投资额，是指投资主体直接以及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为项目投
入的货币、证券、实物、技术、知识产权、股权、债权等资产、权益以及提供融资、担保的总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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